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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
广泛张贴通告加大密集场所消防安全宣传

为进一步扩宽消防宣传覆盖面，加强人员
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近日，青岛经济技术
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发动辖区商场、酒店、居
民小区等密集场所人员，广泛张贴《关于加强
和规范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安全管理的通
告》500余张。

其间，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充分发动辖区
群众和单位负责人参与消防安全的主动性，主
要针对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广泛宣传和张贴，共
同呼吁群众做好火灾预防工作，提高群众自身
消防安全意识，进一步扩大消防安全宣传的影
响力和覆盖面，全面加强防范和抵御火灾的能
力，营造浓厚的消防宣传氛围，坚决预防遏制重
特大和群死群伤等恶性火灾事故发生，确保辖
区火灾形势持续稳定。

下一步，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将采取多
种有效措施，不断加大消防宣传力度，督促人
员密集场所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消

防安全管理，为营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打
下坚实的基础。

张贴通告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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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集团职工子女“零距离”参观消防站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蒋世龙 通讯员 崔鹏

为进一步提升辖区群
众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
自救能力，近日，青岛市市
北区消防救援大队杭州路
消防救援站迎来青岛公交
集团职工及其子女“零距
离”参观体验消防站，学习
消防知识，了解消防器材使
用方法，体验消防员的日常
工作。

活动中，讲解员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形象生动的肢
体动作为公交集团职工及
其子女讲解了消防器材的
基本性能和使用方法，消防
车辆的用途和使用方法，以
及火灾预防常识和发生火灾的注意事项。在消
防员的帮助下，孩子们体验穿着灭火救援服，当
一回“小小消防员”。随后，孩子们参观了消防员
宿舍，消防员手把手教孩子们叠被子。

此次“零距离”参观体验消防站，孩子们进一
步学到了消防基本知识，增强了火场逃生自救能
力，达到“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
个社会”的目的。

全国环评造假犯罪第一案宣判
四被告人故意提供虚假环评文件获刑

孩子们体验当一回“小小消防员”。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记者 刘瑞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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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现场。

近日，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当
庭宣判全国环评造假犯罪第一案，以提供虚假证
明文件罪，一审分别判处被告人林某有期徒刑3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被告人汪某有期徒刑
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7万元；被告人谷某有
期徒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万元；被告人
靳某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
元；没收四名被告人违法所得。

据了解，林某为牟取非法利益，指使汪某先后
注册成立了山东锦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山东悦
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专门从事倒卖环评报告资
质页。靳某通过他人居间介绍将其持有的环评工
程师职业资格证书挂靠在锦华公司并收取“挂靠
费”3.5万元。2020年9月至2021年2月，林某等人
大肆招揽业务，在环评工程师靳某等人未参与任
何编制、公司未开展任何环评工作的情况下，伪造
环评工程师签名，将盖有锦华公司、悦华公司印章
的环评报告资质页通过谷某等人对外出售，用于
编制虚假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900余份，违法
所得近80万元，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余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环境影响评价是专业严谨
的评估论证，是在发展中守护绿水青山的第一道
防线，对协同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发挥着重
要作用，必须严格依法进行。被告人林某作为承
担环境影响评价职责的中介组织人员，为牟取非
法利益，伙同他人为实施犯罪成立公司，在被告人

汪某、谷某、靳某的帮助下，故意提供虚假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扰乱市场秩序，危害生态环境，造成
恶劣社会影响，情节严重，其行为均构成提供虚假
证明文件罪，依法应予惩处。综合考虑各被告人
各自的自首、立功、自愿认罪认罚、积极退赃等法
定、酌定从轻情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四名被告
人当庭表示服判不上诉。

【法官说法】

环境影响评价是环境风险的过滤器、安全阀，
守住环境质量和环境风险的底线，对协同推进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具有重
要作用。环评报告弄虚作假，严重扰乱环评市场
秩序，破坏生态环境。

法院依法惩治危害生态环境类犯罪，严格贯
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根据案件的事实、证据、情
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对四名被告人作出上述
判罚。四名被告人在认罪认罚的基础上，还应继
续认真悔过、反省，切实认识自身违法犯罪行为造
成的危害后果，以实际行动弥补过错，现身说法，
警示他人。

每一名环评行业从业人员务必引以为戒，认
真履职，严守环评质量底线，严格依法依规做好环
境影响评价工作，发挥环评的源头预防作用，抵制
各类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

近日，青岛市市南区人
民法院、市南区司法局、市
南区律师协会举办市南区
“构建法官与律师‘新、亲、
清’关系”主题座谈会。会
上，市南区法院、市南区司
法局、市南区律师协会共同
签署《关于建立法官与律师
“新、亲、清”良性互动关系
的若干规定》，市南区法院
推出《关于构建新时代法官
与律师“新、亲、清”良性互
动关系的十项举措》，并介
绍了市南法院“一案E群”
平台运行情况。

会上，市南区法院党组
书记、院长王洪坚表示，本次座谈会，目的是加快
推进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深化法官与律师“新、
亲、清”良性互动，凝聚最大法治合力助推法治市
南建设。近年来，市南区法院深化司法作风能力，
提升司法为民实效，为人民群众提供了优质高效
的司法服务。

市南区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夏青表示，市南
区司法局将与市南区法院、市南区律师协会一道
为法官与律师搭建良好沟通桥梁，健全常态化互
动机制，促进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为市南区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法治保障。

市南区律师协会会长郭斌表示，市南区律师
协会将与市南区法院、市南区司法局共同探索良
性互动机制，真正构建起“亲”不逾矩、“清”不远疏
的良性互动关系，共同为建设法治市南作出应有

的贡献。
与会律师代表畅所欲言，积极献策，针对畅通

法官与律师沟通渠道、司法公开、诉源治理、法律
职业共同体建设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市南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东表示，本次座
谈会对于促进市南区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维护司
法公信力，确保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围绕“构
建法官与律师‘新、亲、清’关系”，王东提出以下要
求：要坚持以人为本，深化律师参与诉源治理、法律
援助和信访化解等工作，建立联席会议机制，努力
打造司法融合共建成果，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司法
获得感和满意度；要构建系统性交往交流制度机
制，做好法官与律师“新、亲、清”关系“后半篇文
章”，努力优化辖区营商环境，为加快建设新时代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样板区贡献法治力量。

近日，“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新疆团
团长、山东省律师协会常务理事、山东照岳律师事
务所党支部书记刘均来到新疆布尔津县图书馆，
以“与法相伴，快乐成长”为主题开展《未成年人保
护法》宣传活动，为布尔津县中小学学生及家长讲
授与未成年人保护相关的法律知识。

刘均律师以图释法、以法明理，展示了众
多法治宣传漫画，并结合相关规定解读漫画内
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学生们详细讲解了
《未成年人保护法》构筑的家庭保护、学校保
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司法保护
等六大防线的具体内容。他通过趣味问答的
方式，点燃了学生们的学习热情，加深了学生

们对图文内容的理解，带来了一堂生动精彩的
普法宣传课。“新时代学生们应当遵守法律法
规及社会道德规范，树立自尊、自立、自强的意
识，增强明辨是非和自我保护的能力。”刘均律
师说。

“感谢刘均律师的精彩授课，相信通过这次学
习，孩子们一定会树立起法治意识和自我保护意
识，在良好的校园环境中茁壮成长。”布尔津县图
书馆副馆长曲慧婷说。

授课结束后，刘均律师与布尔津县司法局党
组成员、副局长陈华和布尔津县图书馆副馆长曲
慧婷进一步探讨了如何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并给出了合理的意见和建议。

胶州法院成立首个校园司法先议办公室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刘瑞东 通讯员 郭倩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刘瑞东 通讯员 张少艾

山东照岳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均
在新疆布尔津县开展“与法相伴”宣传活动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记者 刘瑞东

日前，胶州市人民法院首个校园司法先议办公
室在胶州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揭牌成立。仪式上，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崔巍与
胶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徐栋良共同为校园司法先
议办公室揭牌，胶州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校长刘元
福和胶州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赵燕共同签署《校
园司法先议合作备忘录》。

据介绍，为聚力打造专业化、全方位的未成年
人保护机制，发挥司法职能对平安校园、法治校园
建设的重要作用，胶州法院联合胶州市教体局等8
个部门出台《关于未成年人保护先议工作的实施办
法》。成立校园司法先议办公室，秉持最有利于未
成年人、契合性、多方参与、分级分类干预、保密的
基本原则，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从“司法后端干预”
向“司法前端介入”转变，对存在轻度不良行为、严
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处方式”把脉问诊，探

索建立未成年人罪错分级干预机制，从源头上预防
和减少青少年犯罪。校园司法先议办公室还将积
极参与校园安全治理，协调帮助解决在校学生校园
伤害或其他民事纠纷。

徐栋良表示，胶州法院牵头成立校园司法先议
办公室，是积极参与市域社会治理、有效回应社会
关切的担当之举，也是预防青少年犯罪，建设平安
校园的创新之举，希望胶州法院创新保护机制，为
未成年人提供更加多元化、精准化的司法服务。

胶州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陈刚表示，胶州法院
将进一步延伸审判职能，以校园司法先议办公室为
重要载体，切实加强与社会力量的协作配合，形成
对青少年保护的强大合力，推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前置，打造一站式、精准化、全链条的新时代青少年
司法保护机制，持续擦亮“法雨润未来”未成年人保
护品牌，不断织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网”。

市南法院推出十项举措
构建“新、亲、清”法官律师良性互动关系

三家单位共同签署《规定》。


